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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市位于黄河下游北岸，山东省西北部。
２００５年末全市总人口 ５５２．６３万，其中农业人口
４０７．２１万，占总人口的７４％；土地总面积１０３５６ｋｍ２，
其中农村居民点面积１４３７ｋｍ２，占总土地面积的
１３．８８％。当前，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达
２３７．０７ｍ２，是国家规定标准（人均用地１５０ｍ２）的
１．５８倍，总超标面积达８３３００ｈｍ２，粗放利用现象严
重，超标部分占用较多的土地资源，若对超标部分每

年拆旧复耕１％，即可增加耕地面积８３３ｈｍ２①。

１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现状

（１）宅基地面积普遍超标，超出幅度较大。德
州市郊抽样调查了７个村庄，面积最小的３０６ｍ２，最
大的３７８ｍ２，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办法》的规定，德州市宅基地面积最多不

得超过２６４ｍ２。由此可见，宅基地面积超标率达
１００％，实际占地面积超出法定限额的３０％以上。

（２）宅基地闲置比率较高。近年来，进城务工、
在城市落户的农村居民增多，分配的宅基地一直闲

置不建或建而不住的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偏僻、交

通不便的村庄更为严重。另外，有些农户建新不拆

旧，旧宅基长期得不到利用。抽样调查的７个村庄，
各村的空闲房屋、空闲宅基地、废弃宅基地合计面积

均达到全村总宅基地面积的２０％以上。
（３）“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存在。经过对１０个

乡镇的１００个村庄的抽样调查，共有宅基地１７２６２
处，其中属于“一户多宅”的为１２５６处，占宅基地总
处数的７．３％。

２　原因分析
（１）法律法规的缺陷。①现行的土地法律法规

对宅基地“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停留在

计划经济时代，对城乡大变革中发生的人口流动、户

籍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已超越居住界线情况，都

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使

新增农户天然具有获取宅基地的权利，导致不少

“空壳村”，一些老房屋荒废，老宅基地闲置，但同时

新房屋、新宅基地又不断出现。②现行法律、法规只
规定了“一户一宅”和面积标准，但对一户多宅、超

面积宅基没有制定相应的处理规定和措施，无法依

法、规范处理。③旧宅基地、一户多宅的收回及其具
体规范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由于农民子女升学、参军

及人口死亡，村民外出打工、经商造成的搬迁而形成

的空闲宅基地，其收回无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④
缺乏行之有效的处罚措施，部分村民多占宅基地，未

经土地管理部门和县、乡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建房或

超标准建房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２）村庄建设规划滞后。一是大部分居民点只
有数字规划，而缺乏村庄布局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

划，未能合理确定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布局和用地规

模，导致农村住宅建设用地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失控、

出现“空心村”现象；二是村庄建设规划滞后于现行

宅基地管理政策，造成宅基地粗放利用严重。如德

州市的村庄建设规划多编制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
期，多年来一直沿用，规划的户均面积均在３５０ｍ２

左右，比法定面积超出１００多平方米。
（３）宅基地管理不到位。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

取消之后，许多地方的宅基地处于各级政府不管，村

委会自发管理、自主分配的状态。人为的宅基地分配

规定造成一户多宅，有的村是有几个男孩就分配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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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没有年龄的限制，造成孩子长大后户口已迁出，

但宅基仍保留，宅基地乱抢滥占现象也很严重。

（４）农村居民依法用地意识不强。我国《土地
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

有使用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转让或买卖，但

大多数农村居民认为宅基地是一种私有财产，造成

宅基地使用率低下，闲置宅基难以盘活。

３　土地集约利用的建议

（１）完善法律法规，使宅基地集约、节约利用管
理有法可依。抓紧出台《宅基地管理法》，根据农村

劳动力流动、农户搬迁和城镇化进程的变化，对“一

户一宅”的法律规定作出必要调整；对旧宅基地、闲

置宅基地、一户多宅的收回制定具体规定；对未经批

准擅自建房或超标准建房的，制定行之有效的处罚

措施；对空闲宅基地制定流转的具体规定，充分挖掘

土地利用潜力，达到节约土地的目的。

（２）抓紧编制村庄规划，从严控制村镇建设用
地规模。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村庄规划，积极、扎实、

稳妥、有序地推进“城中村”、“空心村”改造，大力推

进节约、集约利用农村土地。规划的每户宅基地面

积一律不得多于法定最大限额。城市规划区内的农

村居民住宅建设，应当集中兴建农民住宅小区，防止

在城市建设中形成新的“城中村”，避免“二次拆

迁”；城市规划区范围外的农村居民住宅建设，必须

符合乡镇、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

要充分利用闲置宅基地和空闲地进行旧村改造，严

格控制新建住宅占用耕地。

（３）对居民点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建档造册，
以规范管理促土地集约利用。以前，国土部门只对

每宗宅基地进行审批、登记，而大量居民点闲散地游

离于依法管理之外，必然导致某些村民乱抢滥占、村

庄建设杂乱无章、土地浪费现象严重。国土资源部

门应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对村内宅基地、闲散地等

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建档立册，并合理划分功能区，按

规划、计划审批，以规范管理促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４）对多占的宅基地实行有偿使用，以促进农民养
成节约、集约使用土地的意识和行为。国务院１９９７年
１１号文件指出：“农村居民每户只能有一处不超过标准
的宅基地，多出的宅基地，要依法收归集体所有。”《土

地管理法》规定超标准使用宅基地是一种“非法占地”

行为。但考虑到收回难度大的实际，以适当收取超占

有偿使用费作为一种处罚方式，是合情合理的。

（５）加强宣传，强化依法用地意识。各级人民
政府要从保护人类生存条件的高度，教育广大群众

认识人口、耕地、粮食之间的关系，宣传土地的国情、

省情、县情，把土地供需矛盾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系告诉人民群众；对严重违法行为要公开曝光，用典

型案例教育干部群众，用地要依法，建房需审批，违

法受处罚。使人们逐步树立起土地国情、国策、公有

制、法制和有偿使用观念，树立适度消费、节约用地、

依法用地的社会风尚。

（６）建章立制、严格执法。一是要建立健全巡
回检查制度。搞好农村宅基地管理，执法监察是保

证。对农民土地违法行为的查处要本着预防为主，

处罚为辅，防、处结合的原则。各级国土部门和乡镇

政府应定期、不定期地开展宅基地利用巡查工作，各

行政村应做好本村范围内的自查，在全市范围内形

成三级巡查网络，从源头上减少违法用地现象，把违

法用地制止于萌芽状态。二是要建立监督举报制

度，实行举报奖励，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三是要建立土地执法问责制度，对行政区域内屡次

发生宅基地违法现象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对土地

违法违规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隐瞒不报、压案不

查、敷衍塞责的，要追究有关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责

任。四是对违法案件的查处，要做到违法必究，执法

必严，对阻挠执法的要严格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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